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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南大光电”）于

2019年 8 月 20日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上海同华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同华”）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权益变动情

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根据报告书，2017 年 6 月 23 日至 2019 年 8 月 20 日期间，上海同华及

其一致行动人翟立女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集合竞价系统合

计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99%，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当日公司

股本（万股） 
减持比例 

上海同华创业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 

 

大宗交易 2017 年 6 月 23 日 21.37 166.0300 16,086.4000 1.0321% 

大宗交易 2017 年 6 月 23 日 21.37 75.0000 16,086.4000 0.4662% 

大宗交易 2017 年 8 月 25 日 23.60 20.8886 16,086.4000 0.1299% 

大宗交易 2017 年 8 月 25 日 23.60 40.0000 16,086.4000 0.2487% 

大宗交易 2017 年 8 月 28 日 23.60 10.0300 16,086.4000 0.0624% 

竞价交易 2017 年 8 月 28 日 24.78 8.0500 16,086.4000 0.0500% 

竞价交易 2017 年 11 月 7 日 29.15 46.9880 16,086.4000 0.2921% 

竞价交易 2017 年 11 月 8 日 29.37 30.4849 16,086.4000 0.1895% 

竞价交易 2017 年 11 月 9 日 29.17 0.5000 16,086.4000 0.0031% 

竞价交易 2017 年 11 月 10 日 30.02 14.1000 16,086.4000 0.0877% 

竞价交易 2017 年 11 月 13 日 29.94 46.2000 16,086.4000 0.2872%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竞价交易 2017 年 11 月 14 日 32.28 11.6400 16,086.4000 0.0724% 

竞价交易 2017 年 12 月 28 日 26.27 0.5234 16,086.4000 0.0033% 

竞价交易 2018 年 1 月 3 日 26.74 5.7500 16,086.4000 0.0357% 

竞价交易 2018 年 1 月 15 日 28.57 3.3000 16,086.4000 0.0205% 

竞价交易 2018 年 4 月 27 日 28.49 27.9527 16,086.4000 0.1738% 

竞价交易 2018 年 6 月 8 日 14.16 32.5000 27,346.8800 0.1188% 

竞价交易 2018 年 6 月 11 日 14.18 1.6280 27,346.8800 0.0060% 

竞价交易 2018 年 6 月 13 日 14.22 27.1000 27,346.8800 0.0991% 

竞价交易 2018 年 6 月 22 日 12.58 4.6900 27,346.8800 0.0172% 

竞价交易 2018 年 6 月 22 日 12.60 1.3000 27,346.8800 0.0048% 

竞价交易 2018 年 7 月 6 日 14.19 10.5000 27,346.8800 0.0384% 

竞价交易 2018 年 7 月 12 日 14.07 5.9000 27,346.8800 0.0216% 

竞价交易 2018 年 7 月 13 日 14.13 0.2000 27,346.8800 0.0007% 

竞价交易 2018 年 7 月 16 日 14.29 2.4700 27,346.8800 0.0090% 

竞价交易 2018 年 7 月 18 日 14.28 5.6000 27,346.8800 0.0205% 

竞价交易 2018 年 7 月 20 日 14.23 3.3400 27,346.8800 0.0122% 

竞价交易 2018 年 7 月 23 日 14.46 17.0100 27,346.8800 0.0622% 

竞价交易 2019 年 5 月 9 日 9.25 216.5000 40,026.6135 0.5409% 

竞价交易 2019 年 5 月 10 日 9.17 20.4313 40,026.6135 0.0510% 

竞价交易 2019 年 5 月 15 日 9.14 1.0000 40,026.6135 0.0025% 

竞价交易 2019 年 5 月 17 日 9.58 27.5000 40,026.6135 0.0687% 

竞价交易 2019 年 5 月 20 日 9.50 5.0000 40,026.6135 0.0125% 

竞价交易 2019 年 5 月 23 日 9.69 51.9300 40,026.6135 0.1297% 

竞价交易 2019 年 5 月 27 日 9.37 45.0000 40,026.6135 0.1124% 

竞价交易 2019 年 5 月 28 日 9.82 24.3200 40,026.6135 0.0608% 

竞价交易 2019 年 5 月 29 日 9.90 7.9000 40,026.6135 0.0197% 

竞价交易 2019 年 5 月 31 日 10.01 0.3000 40,026.6135 0.0007% 

股东上海同华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小计： 
  

4.5639% 

翟立 
竞价交易 2019 年 8 月 19 日 9.61  155.9180 40,026.6135 0.3895% 

竞价交易 2019 年 8 月 20 日 9.78 18.5820 40,026.6135 0.0464% 

一致行动人翟立小计：   0.4360% 

合计   4.9999% 

注：（1）上述减持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2）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5 月 11 日、2019 年 5 月 9 日实施完成权益分派方案，公司总股本根据

权益分派方案中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计划做相应的调整。  

（3）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 日至 2019 年 5 月 7 日期间实施股份回购。根据相关规定，计算相关

股份比例时，总股本应当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以公司最新披露的数据为准）。公司

目前股本总额为 406,890,845 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 6,624,710 股后的公司总股本为

400,266,135 股。上表中自 2019 年 5 月 9 日起，“减持时公司股本（万股）”为：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中

的股份后的总股本，即 400,266,135 股。 



（4）上表若出现合计数比例与各分项比例之和尾数上如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上海同华创

业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24,334,300 15.13% 43,430,423 10.8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4,334,300 15.13% 43,430,423 10.8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翟立 

合计持有股份 842,000 0.52% 402,100 0.1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42,000 0.52% 402,100 0.1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合

计持有情况 

合计持有股份 25,176,300 15.65% 43,832,523 10.9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5,176,300 15.65% 43,832,523 10.9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注：（1）上表中“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是指本次权益变动涉及首次减持（即：2017 年 6 月

23 日）前所持有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总股本为 160,864,000 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是指截止本次权益报告书披露日最后一次减持（即：2019 年 8

月 20 日）后所持有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总股本为 406,890,845 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

户中已回购股份 6,624,710 股后的公司总股本为 400,266,135 股。  

（2）上表若出现合计数比例与各分项比例之和尾数上如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3、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证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等规定； 

（2）上海同华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在本次减持前未做出过最低减持价

格的承诺，本次减持未违反相关承诺； 



（3）上海同华及其一致行动人翟立女士自 2017 年 6 月 23 日至 2019 年

8 月 20 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和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4.9999%，根据相关规定，上海同华签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次

权益变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

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减持后，上海同华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

持有公司股份 43,832,523 股，占公司已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后总股本的

10.95%，仍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二、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9年7月25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上海同华及其一致行动人翟

立女士共同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并于同日披露了《关于持

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68）。上海同华及其一致行动人翟立女士计划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合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12,007,984股（占

公司已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后总股本的3%）。其中：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

行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2个交易日之后进行，减持计划开始时

间为2019年7月30日，结束日期为2019年11月30日，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已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

后总股本的2%；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

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进行，减持计划开始时间为2019年8月16日，结束日期为

2019年11月30日，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股

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已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后总股本的1%。 



截至本公告日，上海同华及其一致行动人翟立女士累计减持本公司股票

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上海同华创业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 
小   计 0 0% 

翟立 

竞价交易  2019年 8月 19日 9.61  155.9180 0.3895% 

竞价交易  2019年 8月 20日 9.78 18.5820 0.0464% 

小   计 174.5000 0.4360% 

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合计减持 
合计  0.4360% 

注：（1）上述减持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2）公司于2019年5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5）。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量为 6,624,710 股。上表在

计算数量、比例时，总股本已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 

（3）上表若出现合计数比例与各分项比例之和尾数上如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上海同华及其一致行动人翟立女士将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规范后续

减持行为。公司也将持续关注相关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督促

其合规减持，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三、备查文件 

1、上海同华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8 月 20日 


